
  

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 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港澳居民來往兩地的出入境便利措施  

 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有關落實二零零八年施政報告所

公布，便利港澳居民來往兩地的出入境措施的進展。  
 

背景  

2.  香 港 與 澳 門 關 係 密 切 ， 來 往 兩 地 人 流 數 字 近 年 大 幅 上
升。訪港的澳門居民人數，由二零零六年大約 529 700 人增
至二零零七年的 591 800 人及二零零八年的 665 300 人，兩年
間增加超過 25%。前往澳門的香港居民人數，亦由二零零六
年的 6 940 000 人增至二零零七年的 8 174 000 人及二零零八
年的 8 234 000 人，期間增幅約為 19%。由於兩地的旅遊和商
業服務不斷發展，預計有關數字會繼續上升。為此，立法會

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動議，鑒於澳門毗鄰香港及

其近年發展，香港與澳門應加強全方位合作。  

3 . 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八年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，當局會
進一步簡化香港和澳門居民來往兩地的出入境手續。我們曾

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向委員簡介保安局在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

施政綱領臚列的施政措施 (見立法會文件第 CB(2)66/08-09(01)
號 )。一如文件所述，當局會推出措施，令港澳兩地居民出入
境更方便。有關措施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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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為年滿 11 歲及已登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
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相互提供自助出入境檢

查服務 (即 e-道 )，額外為港澳居民來往兩地提供便利
的檢查服務，以縮短檢查所需的時間；  

(b)  不擬登記使用自助服務或不符合登記資格的香港永久
性居民或澳門永久性居民，只須持永久性居民身分證

繼續在傳統櫃位辦理出入境手續 1；以及  

(c )  延長澳門居民以訪客身分在香港逗留的期限。  

4 .  下文各段載列推行各項措施的進展情況。  
 

進展  

e-道  

5.  現時，前往澳門的香港居民須在澳門經由傳統櫃位辦理
出入境手續。澳門當局現正計劃推行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，

供澳門居民使用。香港與澳門當局商討後，同意把有關服務

擴展至已登記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，同樣地，訪港的澳門居民

亦可使用香港的 e-道服務。  

6 .  我們現正研究推行措施，方便港澳兩地居民登記。我們
計劃在港澳客運碼頭和中國客運碼頭設立自助服務站，以便

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記使用澳門的自助出入境檢
查系統。申請人會獲告知收集資料的目的。有興趣人士亦可

在抵達澳門後，於當地的登記櫃位進行登記。至於年齡介乎

11 歲與 17 歲之間的人士，須在澳門登記並出示父母或監護
人的同意證明。我們會確保有關安排符合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
條例》的相關原則。澳門當局亦會為其居民作出類似安排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不符合資格使用自助服務的人包括：沒有智能身分證、身體殘障以致不能使用自助
檢查系統，以及 11 歲以下的人。基於安全理由，我們不打算把服務擴展至 11 歲以
下的人。未滿 11 歲者通常由成年人陪同，應繼續使用傳統出入境櫃位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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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境文件  

7.  現時，澳門永久性居民來港時，須提交 “澳門特別行政區
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赴港申報表 ”(申報表 )。他們可於來
港前在澳門方面的自助服務站編印申報表。最近，我們安排

在港澳客運碼頭及中國客運碼頭設立服務站，為未有帶同申

報表來港的澳門旅客提供就地編印申報表服務。在實施上述

安排後，訪港的澳門居民不會因為未有帶同申報表而被截返

澳門。  

8 .  長遠來說，我們擬進一步精簡櫃位的檢查程序。我們計
劃豁免澳門居民來港時須提交申報表的規定。澳門方面亦會

相應豁免香港永久性居民填寫出入境申報表。換言之，香港

及澳門的永久性居民來往兩地，只需持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辦

理出入境手續。  

9 .  我們正研究法律和執行細節，包括電腦系統和程序上的
改動，以及法例上所需作出的修訂，以落實向澳門居民提供

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及豁免澳門居民提交申報表的措施。  

逗留期限  

10.  為鼓勵澳門居民來港，由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起，我
們把澳門永久性居民在香港逗留的期限由 14 天延長至 180
天；非永久性居民 2則由 14 天延長至 30 天。香港永久性居民
一如以往，可以訪客身分在澳門逗留一年，非永久性居民則

會視乎其持有的護照或旅行證件，獲批 30 天至六個月的逗留
期限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持  “澳門居民往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證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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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
11.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
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九年三月  


